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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准入体系构建研究
□　熊　芸，龚　健，陈　平，王萍萍，麻夏丽

[摘　要]我国现行的用途管制准入体系仍存在要素与分区管制脱节、用地审批“放权”未全覆盖、管制刚性与弹性难以平衡、
分区管制事权划分不清等问题，已无法适应国家简政放权和新时代系统管理的需要。文章在明晰用途管制分区准入体系现状
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准入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分区管制视域下探讨准入方式和事权管理办法，构建差异性陆域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准入体系，即统一划分管制分区体系、构建分区事权分级系统、探索差异化准入管制方式和完善准入内外监管机制。如此，
促使管制部门既“放得下权力”又“抓得住重点”，推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以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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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Zoning Access System in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Xiong Yun, Gong Jian, Chen Ping, 
Wang Pingping, Ma Xiali
[Abstrac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ystem of use control access, such as disconnection between elements and 
zoning control, lack of full coverage of "delegating power" to land use approval, difficulty in balancing regulatory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unclear division of zoning control power etc, which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ccess by zoning, an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access 
system, discusses access methods and power management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oning control, and constructs 
the access control system for different territorial space uses: unified division of the control zone system, establishment of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powers, exploration of differentiated access control method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cess supervision mechanism, so that the control departments can not only "delegate the power" but also "grasp the key 
points", and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regulation may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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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履行“两统一”和“多规合一”等职责，印发了《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工作的深入实践统一用地用海分类
标准，说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普通话”。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施管对象包括最终作用到各
地类上的所有人类活动，是对人类活动事前准入和事中
事后监管的全生命周期管控。其中，对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准入的管制，有利于从前端规范人类行为活动，协调
好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而推动国土空间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研究
多从演进历程和政策改革逻辑切入，剖析了制度实施的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现了资源枯竭、环境
恶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运
而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为一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着力于解决因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
的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等问题 [1]。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5 年，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
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20 年，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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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涵盖资源、要素、分区、准入、监
管等多方面内容 [2-4]；部分研究从推进各
类要素管制法律法规的“废改立”、创新
管制分区、分配管制事权、完善自然资源
管理方式等方面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
出建议 [4-8]，仍缺乏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背
景下对准入体系构建的整体建议。

用途分区、分类管理是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的核心内涵 [9]，也是进行事
前准入管制的重要基础。学者们原先主

要以土地利用类型、规划用途、管制目
标、主体功能为基础进行分类管控研究，
而后多以“三区三线”为核心构建用途
管制分区 [3，7，10-11]，但尚未有研究将主导
地类属性类别和管制分区模式进行关联。

为此，本文面向新时代系统管理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需求，在分析用途管制
分区现状、地类属性、要素准入管制方
式和事权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改
进措施，站在分区管制的角度探讨差异

化的准入方式和事权管理办法，构建用
途管制分区准入体系，以期为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制度的完善提供思路。

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准入现状
阐述

1.1　用途管制分区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 试行 )》( 以下简称《市级指南》) 提出
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
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划分规
划分区……”。因此，目前相关实践多
基于“三区三线”的划定范围，结合建
设管制强度级别，将规划分区作为用途
管制分区依据。同时，规划分区也逐步
成为落实主体功能定位、实现空间治理
要求和强化用途管制的重要基础 [3]。陆
域用途管制分区需完全覆盖陆域空间总
体格局中的农业、生态、城镇三类空间
类型。其中，陆域生态空间被生态保护
红线划分为生态保护区与生态控制区两
个一级分区，农业空间根据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划分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
展区两个一级分区，城镇空间对应城镇
发展区和矿产能源发展区两个一级分区。
各地可结合实际补充二级管制分区类型。
矿产能源发展区被划分为一级分区，虽
符合合理开发的理念，对于部分存在规
模较大的矿产发展区的城市来说也确有
必要，但是否对各城市都具有普适性还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1.2　要素准入管制方式
当前，要素准入管制方式主要根据

资源要素的差异来分类制定。其中，对自
然资源而言，对其进行保护、修复、利用
的人类活动可采取使用许可的方式进行规
范；占用自然资源以实现人类开发建设目
的活动则需要进行占用审批。建设资源因
其具有独特的侵占性，主要通过使用许可
和建设规划许可进行规范管理。基于此，
本文对相关管制方式进行梳理，并将其与
各类资源要素进行对应 ( 表 1)。

资源
要素 依据

管制方式

使用许可 占用审批 规划许可

耕地
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自然资源部 农业
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土地承包经
营许可

基本农田占用审批；农
用地转用审批；土地征
收审批

草原
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草
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草地使用许
可；畜牧业
养殖经营许
可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
需要征收、征用或者使
用草原；临时占用草原；
为修建保护草原和畜牧
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
而占用草原

林地
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
条例》《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
管理办法》

林权使用许
可；林木采
伐许可；狩
猎许可

勘察、开采矿藏和各项
建设工程占用林地；建
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
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
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
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
设施占用林地

湿地
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建设项目占用湿地审批；
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湿地
审批

水 资
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取水许可；
排水许可；
排污许可；
河道采砂许
可；河道管
理范围内有
关活动 ( 不
含河道采砂 )
许可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
内修建码头、鱼塘审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
排工程设施审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
审批；防洪、改善修复
水环境、生态保护、道
路交通等公共设施占用
湖泊审批

矿产
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
办法》

采矿许可；
探矿许可

覆压矿产资源审批

建设
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

建设用地使
用许可；地
下空间建设
用地使用许
可；农村宅
基地和建房
许可等

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建
设工程规划
许可；乡村
建设规划许
可审批

表 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素准入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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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不足。这种重视单要素纵向管制，
忽略空间各资源要素横向协同的做法，
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割裂了各要素之
间的有机联系。另外，合理的分区可以
实现覆盖全域的目标，也是实现全要素
管制的前提。受分区内主导资源要素保
护或开发属性的影响，“忽略主导资源
要素属性谈管制分区功能”的做法，将
导致各类分区管制方式的同质化，无法
适应国家简政放权和新时期系统管理的
需要。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重要素管
控、轻空间协同，缺乏将要素管控和管
制分区整合统筹的用途管制规则，不利
于整体空间的协调发展。

2.2　用地审批放权并未全覆盖，
事权仅下放至省级层面

在《决定》中，国务院通过授权和
委托的形式下放用地审批权，但权力仅
下放至省级层面。授权的形式仅针对非
永久基本农田，对于永久基本农田目前
只能采用委托的形式放权。首先，对于
省级政府所在的城市、100 万人口以上的
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城市开展的分批
次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①，国务院将永久
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
审批授权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其次，在单独选址的农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审批中，国务院将永久基本农
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授

权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再次，永久基本农田是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的生命线，此前一直是由国务院严控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审批事权，此
次委托了部分人地矛盾突出、经济发达
地区的省级人民政府直接进行管控，是
占用审批事权下放的一大重要突破；最
后，国务院还将我国永久基本农田和数
量较大的耕地及其他土地征收事宜委托
给省级政府 ( 图 1)。

综上所述，目前的用地审批放权多
集中在耕地资源方面，用地审批放权未实
现全覆盖，仍处于探索阶段。省级政府作
为此次用地放权的主体，具备土地管理者
和土地资源经营者的双重身份 [5]，如何将
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进行统筹协调是其面
临的一大难题。如何既“管得到位”，又
“放得合理”，权力是否还需进一步下放、
要如何放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2.3　管制的刚性与弹性难以平衡，
分区管制事权划分不清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如何把握好刚性
管控和弹性引导，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空间的“刚
弹管控”区别不仅表现在分区规则的制定
上，还表现在管制事权的层级划分、管制
方式实际流程的完整程度上。三条控制线
作为落实空间刚性管控和弹性引导的重要
抓手，是划分管控强度的重要边界。目前，

1.3　管制要素准入事权
政府根据各类资源要素的保护级别、

规模大小等因素确定其准入事权层级，
总体表现为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模式。
资源要素的使用许可和建设规划许可多
由市县级政府部门进行审核或登记发证，
其中林地的采伐许可、狩猎许可和矿产
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许可等，通常依
据资源权属级别和规模的差异由不同层
级政府部门进行确权和发证，如对重要
矿区和大规模矿产资源的采矿审批权仍
集中在国家层面。目前对于用地审批放
权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自然资源的占用
审批上。根据《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
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国务院部分用地审批权通过授权和委托
两种方式下放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即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授权至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将永久基本农
田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土地征收审
批事项委托给部分试点的省级人民政府。
如此，国务院对用地的管控从实质审查
逐步转变为审批监管，这种放权方式既
下放了具体审批权，又将国务院的权力
集中在宏观管控层面。

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准入实施困境

2.1　重要素轻空间，要素与分区
管制脱节

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耕地保护制度，从土地用途
管制逐步扩大到对全域国土的管制，包
含林地、草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等
资源要素 [12]。由于全域全要素管控的观
念还处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目前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仍集中于对某单一要素的
管控，尤其是对耕地资源的管制。例如，
空间管制的重点经常会放在对非建设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耕地转为非耕地的严
格控制上，并且在进行用地审批时过度
强调“占水田补水田”“占林补林”等
政策要求，对于农用地内部转用规则的 图 1　国务院用地审批放权示意图

国务院审批

分批次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省、自治
区人民政
府所在城
市

征收永
久基本
农田

人口在
100 万
以上的
城市

征收永久基
本农田外的
耕地面积超
过 35　hm2

所有永久
基本农田
转为建设
用地

国务院
指定的
城市

征收其他土
地面积超过
70　hm2

授权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委托部分试点省级
人民政府

单独选址农用地
转为建设用地

用 

地 

审 

批 

放 

权

授权 委托 委托

土地征收永久基本农田
转为建设用地

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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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空间 一级用途管制
分区

二级用途管制
分区 管制方式建议 事权划分建议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区 核心保护红线区 一类管制 ( 严控型 **) 省级及以上政府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区 一般保护红线区 二类管制 ( 严控型 *) 省级及以上政府
生态空间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 三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农业空间 农田保护区 农田保护区 一类管制 ( 严控型 **) 省级及以上政府
农业空间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农业空间 乡村发展区 一般农业区 耕地资源为三类管制 ( 控

制型 **)；其他资源为四
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农业空间 乡村发展区 农田整备区 三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农业空间 乡村发展区 林业发展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农业空间 乡村发展区 牧业发展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城镇空间 城镇发展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城镇空间 城镇发展区 城镇弹性发展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城镇空间 城镇发展区 特别用途区 三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城镇空间 其他保护利用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三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文化遗产保护区 三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城镇空间 其他保护利用区 区域基础设施集

中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城镇空间 其他保护利用区 特殊用地集中区 四类管制 ( 控制型 *) 地方政府

表 2　分区用途管制事权分级系统

注：* 的数量表示控制强度的高低，数量越多控制强度越大。

仅在总体上明确了控制线内外两大分区的
管控强度，缺乏对控制线内部管控等级的
细分，并且尚未有法律法规对各个分区的
管控强度进行明确界定。

明晰的分区管控强度与明确的政府
事权分配相对应。政府事权的分配应强
化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效率，不能一味
追求资源保护或者资源开发，需统筹协
调以适应分区主导功能定位。然而，当
前存在不论分区主导功能，对同类资源
要素采取无差别管制的问题，缺少基于
分区的管制事权分级和管制方式分级规
则，未能充分体现“刚弹并举”和国家“放
管服”的要求。

3　构建差异化用途管制分区准入
体系

为构建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蓝图，需创新性地根据主
导地类属性类别划分用途管制分区体系，
明晰分区内人类活动的差别，再结合分
级事权的“刚弹并举”、管制方式的合
理选取，构建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分区准入体系 ( 图 2)，这样既简化
了流程又增强了管制力度。

3.1　统一划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分区体系

在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划
定“三区三线”后，根据主导地类属性
类别划分用途管制分区 [13]，构建具有通
识性的陆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体系
( 图 3)。在划定农业、生态、城镇空间的
基础上划分两级用途管制分区，一级管
制分区促进“三线”落地，二级管制分
区将管控精细化落在地类上，以土地用
地分类为基础，将空间用途分区落实到
每一个地块图斑，满足土地资源精细化
管理需求，明确用途转换许可 [12]。其中，
根据保护强度和开发建设性质对各二级
管制分区内主导地类进行划分，可将二
级用途管制分区的主导地类属性划分为
保护利用类、建设开发类。

图 3　多层级用途管制分区体系示意图

图 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准入体系示意图

分
区
准
入
规
则

管制内容 管制分区 管制手段

地类属性 分级管制事权

管制方式

人类活动

• 保护利用类
• 建设开发类
• 未利用类

• 省级及以上政府
• 地方政府

• 严控型
• 控制型

• 直接 / 条件准入
• 使用 / 审批许可

• 生态保护区
• 生态控制区
• 农田保护区
• 乡村发展区
• 城镇发展区
• 其他保护利用区

• 保护类
• 修复类
• 利用类
• 转用类

三类空间 用途分区

保护利用类

建设开发类

主导地类属性

生态保护区 核心保护红线区 一般保护红线区

生态控制区
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

城镇空间

生态控制区

农田整备区

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牧业发展区一般农业区 林业发展区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特别用途区集中建设区城镇发展区

其他保护利用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弹性发展区

文化遗产保护区

区域基础设施
集中区 特殊用地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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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分区用途管制事权分级
系统

为理清各级政府事权，更好地形成
管制合力，做到约束有效、引导有方、刚
弹结合，需尽快构建用途管制事权分级系
统，并结合管制分区，划分分区事权层
级，明晰各层级政府在用途管制中的事权
范围。具体内容包括：基于一级管制分区
主导功能的要求划分省级及以上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事权，并在二级管制分区的基础
上，按照刚弹结合原则，划分四类二级管
制事权，其中一类与二类二级管制事权均
为严控型，三类和四类二级管制事权为控
制型，一类至四类二级管制事权的管制强
度依次递减且事权主体分别对应中央、省
级、市县级、乡镇级政府 ( 表 2)。

中央政府负责宏观调控，制定生态
和农田保护相关管制目标和战略，逐步
下放审查权，规范管制标准、管制流程
和权限等。省级政府事权级别低于中央
政府，也是国务院用地审批放权调整后
承担审批工作的主体，此次放权仅覆盖
到省级，因此底线性、战略性、凸显保
护的用途分区 ( 包括生态保护区和农田保
护区 )，应划入省级及以上政府的事权。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核心保护红线区因其
生态极敏感、脆弱，并且具有极高的生
态价值，需将其划为一类管制区域；一
般保护红线区因其保护强度低于核心区，
将其划为二类管制区域；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将集中连
片、配套设施完善的农田保护区划为一
类管制区域。

市、县、乡 ( 镇 ) 级政府侧重执行管
制事权，对各类资源用途管制负有直接
责任，既要凸显资源保护，对各类资源
进行调查与评估，实施用途准入许可或
审批，又要将合理利用资源落实到位，
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基于此，应将
具有双重属性的生态控制区、城镇发展
区、乡村发展区和其他保护利用区划入
地方政府管制事权内。在不降低生态功
能、不破坏生态系统且符合空间准入、强

度控制和风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生态控
制区内可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和结构布局
调整，引导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和生
态旅游业。因此，将生态控制区划分为
三类管制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外的乡村
发展区，既要发展农业和乡村特色产业
并建设配套设施，又不可过量占用耕地
进行集中连片的开发建设。因此，将涉
及耕地资源的区域划为三类管制区域，
将涉及其他资源要素的区域划为四类管
制区域。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特别用途区
以及其他保护利用区的矿产能源发展区、
文化遗产保护区，包含了对城镇空间和
功能有重要影响、与城镇联系密切的山
体、河湖水系、生态湿地、风景游憩空间、
防护隔离空间、农业景观、古迹遗址等
地域空间。因此，将以上 3 个分区划为
三类管制区域，城镇空间内的其他区域
划为四类管制区域。

3.3　探索建立“直接/条件准入+
使用 /审批许可”的准入管制方式

简化准入流程，打破以往“凡进必
批”的管制方式，是提升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必由之路。在建
立管制分区体系和事权分级系统的基础
上，针对人类开发、利用、保护国土空
间的不同行为过程和分区主导地类属性
类别，明晰陆域分区差异化准入管制方
式，探索建立基于二级管制分区的“直
接 / 条件准入 + 使用 / 审批许可”准入管
制规则，以达到平衡要素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的目的。将国土空间各类人为活动分
为保护类、修复类、利用类、转用类四大
类，其中前三类活动均不改变土地用途类
别 [14]。保护类活动指对生态本底条件优
良的自然资源或建设资源进行生态保育
和文化保护的活动；修复类活动指对质
量和生态效益受损的自然资源或建设资
源进行修复修缮的活动；利用类活动指
对各类资源进行有限的升级改造、勘察、
采伐、加工、生态建设等开发利用的活
动；转用类活动指导致地类转变的其他
所有活动，包括不可兼容 / 兼容转主导

用途的正向转用，兼容和主导用途内部
的平行转用，以及主导用途向不可兼容、
兼容用途转变的负向转用 [14]。其中，仅
涉及主导和兼容地类转用的，其本质为
空间内部结构变化，不需要调整分区；
涉及不可兼容地类转用的，需由原规划
单位修改规划分区后，再依法定程序开
展准入工作，规划分区调整意味着准入
行为需在区际完成。
3.3.1　空间内部用途准入方式

根据二级分区主导功能地类属性类
别的不同，可将所有二级分区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主导地类属性为保护利用
类的分区，包括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
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中的特别
用途区、除村庄建设区外的乡村发展区；
另一种是主导地类属性为开发建设类的
分区，包括城镇发展区 ( 仅城镇集中建设
区、城镇弹性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 ( 仅
村庄建设区 ) 和其他保护利用区全域。

如表 3 所示，在主导地类属性为保
护利用类的分区中，保护类和正向转用
类活动可申请直接准入；修复类活动符
合用途管制一级分区和二级分区管制规
则及要求的，可申请以条件准入的方式
进行备案，无须进行行政审批；利用类
活动并未改变土地用途，可采取使用许
可的方式进行管控；转用类活动采取不
同的方式进行准入。具体来说，在转用
类活动中，正向转用中符合用途管制一
级用途分区及二级叠加用途分区管制规
则和要求的，可申请以直接准入的方式
进行备案，无须进行行政审批许可；对
于平行转用，在开展生态环境、农业生产、
历史文化保护影响等评价后，确保相关
功能和质量不降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条件准入的方式进行备案，无须进行行
政审批；负向转用因其可能会对区域主
导功能产生影响，必须进行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包括自然资源占用审批和建设
规划许可。

在主导地类属性为开发建设类的分
区中，对建设资源进行保护和修缮的活
动，在符合分区主导功能且经评估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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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区
保 护 类 活
动 准 入 方
式

修 复 类 活
动 准 入 方
式

利 用 类 活
动 准 入 方
式

转用类活动准入方式

一级 二级

正向转用 平行转用 负向转用

兼容用途向主
导用途转用

兼容用途、主导
用途内部转用

主导用途向不可兼容 /
兼容用途转用

生态保护区 核心保护红线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生态保护区 生态红线一般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乡村发展区 一般农业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乡村发展区 农田整备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乡村发展区 林业发展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乡村发展区 牧业发展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城镇发展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城镇发展区 城镇弹性发展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城镇发展区 特别用途区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直接准入 条件准入 审批许可
其他保护利用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其他保护利用区 文化遗产保护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其他保护利用区 区域基础设施集中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其他保护利用区 特殊用地集中区 条件准入 条件准入 使用许可+
规划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审批许可

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条件下可申
请以条件准入的方式进入；利用类活动
通过“使用许可 + 规划许可”的方式进入；
其他转用类活动特别是涉及农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的活动，均需进行审批许可。
3.3.2　区际之间用途准入方式

原则上不允许分区地类兼容表内的
不兼容的用途地类进入。若因国家重大
项目、战略确需进入的活动，则需通过
审批许可的方式，由原规划单位修改规
划分区后，再依法定程序进入。

在生态空间，鼓励农业和城镇空间
转入，严格控制转出。生态保护红线内
原则上禁止调整，确需纳入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的，经过“双评价”功能核定，

确定已发生功能改变并具有生态保护重
大意义的区域方可纳入。在生态控制区
内，经批准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发展区
和城镇空间转入，但限制生态空间向农
业和城镇空间转出。农业空间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内，原则上禁止任何形式
的转出，仅允许乡村发展区内高质量耕
地转入。乡村发展区可以向生态控制区
转入，但严格限制其向城镇空间转入。
在城镇空间，对转入进行严格控制，限
制生态和农业空间的转入，确需调整的，
必须经过“双评价”功能核定，确定已
发生功能改变，方可转入；限制其他城
镇空间向城镇发展区流动，确需改变城
镇空间布局的，必须满足城镇建设用地

总量等指标要求。

3.4　完善用途管制准入内外监管
机制
3.4.1　严格用途管制准入过程内部
监管

内部监管包括纵向层级的督察与横
向部门之间的有效互相约束 [15]。本级用
途管制向上接收管控目标和内容，在本
级进行落实并接受上级政府监督，向下
传导管控内容并实施监管。例如，国务
院将用地审批权下放后，重点负责督查
补充耕地数量与质量，解决由此衍生出
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对征地利用情况进
行严格审查。在监管督查方式上，国家

表 3　分区用途管制准入方式

注：平行转用类条件准入只允许生态功能低的地类向生态功能高的地类转变；使用审批许可的活动必须符合规划分区内人类活动准入正面清单或不在负面清单内，且符合约束
指标要求、占补平衡，保持主导用途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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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预警体系和信息化
督查方式，采取现代自然资源技术与实
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定期与不定
期抽检，或建立可量化指标体系进行评
价等 [16]。同时，强化政府各部门同级横
向督查协调联动机制，通过完善符合“两
统一”要求的权责清单，对项目进行全
流程审批监管，以期不断提升各级政府
的自我监管能力与效率。
3.4.2　推动公众深度参与

推动公众深度参与有利于提升政府公
信力和用途管制制度的实施效率。首先，
应扩大参与主体，不断吸纳社会力量参与，
推动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规范出台；其
次，应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建立相关平
台让权利人自下而上地通过网络、自媒体
等舆论渠道进行社会监督；最后，应完善
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让公众的发声得到
法律和社会的支持，保障公众参与用途管
制准入过程的合法权益。

4　结束语

建立陆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准
入体系，有利于协调好自然资源开发与保
护的关系。各级政府作为实现全域全要素
用途管制的施管主体，需让分区准入体系
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完善管制分区体系、
事权分级系统、准入管制方式和内外监管
机制，调整准入流程中各层级政府的关系，

简化审批流程。在下放审批权限的背景下，
做到“放得下权利，管得住重点”，提升
政府服务能力，从而规范建设开发活动，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国土空间治理体
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 注　释 ]

①《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报国务院审批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范围的通知》提出，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27 个省、自治区人⺠
政府所在的城市，35 个 100 万人⼝以上
的城市，40 个 50 万～ 100 万人⼝的城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 134 个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需报国务院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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